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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無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U-RIGH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27）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上一期間之比較數字：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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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 116,845 121,854
銷售成本 (114,119) (118,689)

  

毛利 2,726 3,165
其他收入 4 188 149
銷售及分銷費用 (1,668) (1,754)
行政開支 (3,631) (4,334)

  

除稅前虧損 (2,385) (2,774)
所得稅開支 5 (204) (276)

  

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2,589) (3,050)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6(b) 2,481 2,198

  

本期間虧損 7 (108) (852)
  

其他全面開支：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290) (3,47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400) (10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2,798) (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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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下列各項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2,589) (3,050)
 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2,494 2,219

  

(95) (831)

非控股權益
 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13) (21)

  

(108) (852)
  

下列各項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678) (4,229)
 非控股權益 (120) (199)

  

(2,798) (4,4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8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0.01) (0.06)

  

 攤薄（每股港仙） (0.01) (0.0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0.20) (0.23)

  

 攤薄（每股港仙） (0.20) (0.2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0.19 0.17

  

 攤薄（每股港仙） 0.19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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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526 2,668
投資物業 11 8,212 8,212  

10,738 10,880  

流動資產
存貨 16 41
應收賬款 12 33,943 35,35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12 4,642
銀行及現金結餘 3,597 3,668  

39,368 43,70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 14 120,344 122,709  

159,712 166,41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631 1,11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037 7,682
即期稅項負債 262 83  

7,930 8,877

直接與出售集團有關之負債 14 36,335 39,434  

44,265 48,311  

流動資產淨值 115,447 118,10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6,185 128,983  

資產淨值 126,185 128,9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13,217 13,217
儲備 108,746 111,4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1,963 124,641
非控股權益 4,222 4,342  

權益總額 126,185 12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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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時裝、紡織和皮革貿易及零售、建築材料貿易及物業投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
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財務報表
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之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
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及按本年度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呈報的資產及負
債、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此等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
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以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對
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進行評估，惟尚未確定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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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252,886 212,400

物業租金收入 155 161
  

253,041 212,561
  

指︰
— 持續經營業務 116,845 121,854
—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6(b)） 136,196 90,707

  

253,041 212,561
  

3. 分類資料

分類溢利或虧損不包括銀行存款利息收入、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融資成本。分類
資產不包括銀行及現金結餘。

本集團有三個須報告分類如下：

服裝（已終止經營業務） — 時裝、紡織和皮革貿易及零售

建築材料 — 建築材料貿易

物業投資 — 租賃商用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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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經營分類之收入及收益以及分類資產概述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建築材料 小計 服裝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
 報告分類收入 155 116,690 116,845 136,196 253,041

     

報告分類溢利 130 629 759 3,273 4,032
     

報告分類資產 8,324 35,819 44,143 102,918 147,061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建築材料 小計 服裝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
 報告分類收入 161 121,693 121,854 90,707 212,561

     

報告分類溢利 49 687 736 2,912 3,648
     

報告分類資產 8,739 34,554 43,293 102,568 145,861
     

本集團之分類溢利╱（虧損）已與本集團之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對賬，並於其中期財務
報表呈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溢利或（虧損）
報告分類溢利總額 4,032 3,648

未分配企業開支 (4,140) (4,500)
  

期內綜合虧損 (108)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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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23 16

外匯收益淨額 102 184

其他 158 82
  

283 282
  

指︰
— 持續經營業務 188 149
—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6(b)） 95 133

  

283 282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撥備 573 343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撥備 294 428

  

867 771
  

指︰
— 持續經營業務 204 276
—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6(b)） 663 495

  

867 771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五年：16.5%）計算。根
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本公司之中國附
屬公司於兩個期間按稅率25%繳稅。

於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產生之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管轄權區之
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 9 –

6. 已終止經營業務

(a)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訂立兩份買賣協議，以出售UR Group Limited及
其附屬公司（「UR集團」）以及Alfreda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Alfreda集團」）之全部股權。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於時裝、紡織和皮革貿易及零售業務分類項下
UR集團及Alfreda集團之業績已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而UR集團及Alfreda集團已於
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

(b)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分析如下：

UR集團 Alfreda集團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附註2） 129,430 6,766 136,196
銷售成本 (125,805) (4,681) (130,486)

   

毛利 3,625 2,085 5,710
其他收入（附註4） 46 49 95
銷售及分銷費用 (1,019) (202) (1,221)
行政開支 (628) (812) (1,440)

   

經營溢利 2,024 1,120 3,144
所得稅開支（附註5） (392) (271) (663)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632 849 2,481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附註2） 81,385 9,322 90,707

銷售成本 (78,629) (6,554) (85,183)
   

毛利 2,756 2,768 5,524

其他收入（附註4） 123 10 133

銷售及分銷費用 (1,001) (444) (1,445)

行政開支 (643) (876) (1,519)
   

經營溢利 1,235 1,458 2,693

所得稅開支（附註5） (137) (358) (495)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098 1,100 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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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期間虧損

本集團之本期間虧損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總計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 董事 750 – 750 750 – 750

 — 管理層 – – – – – –
      

750 – 750 750 – 750

折舊 145 53 198 114 238 352

銷售成本 114,119 130,486 244,605 118,689 85,183 203,872

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薪酬）： 1,514 1,319 2,833 1,489 1,795 3,284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a)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六個月期間虧損約95,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831,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321,682,525股（二
零一五年：1,321,682,525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於該等期間，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原因為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b)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六個月期間虧損約2,589,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3,050,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321,682,525

股（二零一五年：1,321,682,525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於該等期間，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原因為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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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六個月期間溢利約2,494,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2,219,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321,682,525

股（二零一五年：1,321,682,525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於該等期間，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原因為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71,000港元，並出
售賬面值約20,000港元。

11.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每年進行評估。董事認為，投資物業之市場估值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來並無重大變動。因此，董事認為，投資物業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平值與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相若。

12. 應收賬款

除現金銷售外，發票之一般付款期為發出日期起計30至90日內。應收賬款在不可能悉數
追收時按其原有發票金額減減值撥備確認及列賬。壞賬則於產生時撇銷。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29,451 27,245

31至60日 4,492 1,275

61至90日 — 6,834

減：減值 — —
  

33,943 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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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631 1,112
  

14.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訂立兩份買賣協議，以出售UR集團及Alfreda集團之
全部股權。UR集團及Alfreda集團之資產及負債（預期於一年內出售）已分類為持作出售之
出售集團及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單獨呈列。

UR集團 Alfreda集團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 118 21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650 — 2,650

商譽 — 14,202 14,202

存貨 6,292 11,930 18,222

應收賬款 50,962 5,237 56,19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573 7,300 24,873

銀行及現金結餘 3,963 12,386 16,349
   

81,535 51,173 132,708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 (12,364) (12,364)
   

與出售集團有關之資產總值 81,535 38,809 120,34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
 與出售集團有關之負債總額 (24,479) (11,856) (36,335)

   

出售集團之資產淨值 57,056 26,953 84,009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就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而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累計
收入或開支為借方結餘1,74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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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321,682,52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3,217 13,217

  

16.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7. 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公佈另有披露者外，於報告期後概無發生任何影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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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繼續從事成衣批發以及時裝、
紡織及皮革零售業務、建築材料貿易及物業投資。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四日，本公司與賣方（「賣方」，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
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經四份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二
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
日之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統稱「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收購
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隆通有限公司 (Vivalink Limited)（「目標公司」）全部已發
行股本，連同其附屬公司及其結欠賣方之股東貸款（「收購事項」），總代價為
1,942,854,000港元，將以發行新股份、發行可換股債券、現金及╱或承兌票據之
方式支付。收購事項構成：(i)上市規則第14.06(5)條項下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
購事項及 (ii)上市規則第14.06(a)條項下本公司之反收購。此外，根據上市規則
第14.54條，本公司將被視作新上市申請人。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
日提交新上市申請，其後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向聯交所重新提交申請。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其中包括）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十三日、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公佈。

根據買賣協議及作為完成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之其中一項先決條件，於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作為賣方）與獨立第三方邱文忠（「UR買方」）
訂 立 協 議（經 三 份 日 期 分 別 為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二十九日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之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統稱「UR出售
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而UR買方同意收購UR Group Limited全部已發行
股本以及UR Group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結欠本公司為數約18,560,000港元之股
東貸款，總代價約為56,500,000港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其中包括）於二零
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及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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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買賣協議及作為完成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之其中一項先決條件，於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作為賣方）與獨立第三方馬偉紅（「Alfreda買
方」）訂立協議（經三份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二零一六年七月
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之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統稱「Alfreda出
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而Alfreda買方同意收購Alfreda Limited全部已
發行股本以及Alfreda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結欠本公司為數約20,300,000港元之
股東貸款，總代價約為25,860,000港元。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其中包括）於二
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公佈。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根據適用財務報告準則將現有業務之業績分為兩個類別
獨立呈報實屬適當，即主要為建築材料貿易等餘下業務之「持續經營業務」以
及出售中之成衣批發以及時裝、紡織及皮革零售等業務之「已終止經營業務」。
此舉亦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貫徹一致。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公司錄得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約116,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五年」）
（經重列）：約121,900,000港元），並錄得除稅前虧損約2,4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輕微反彈14.0%（二零一五年（經重列）：除稅前虧損2,800,000港元）。本期間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2,6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經重列）：3,100,000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毛利率維持約2.20%之穩定水平，二零一五年（經重列）則為2.31%，
而與二零一五年（經重列）比較，受惠於人民幣自二零一五年以來逐步貶值及
管理層之努力，本公司得以將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之行政開支總額削減約
700,000港元。本期間持續經營業務錄得之每股基本虧損為0.20港仙（二零一五
年（經重列）：0.23港仙）。

零售市道疲弱，各行業零售商非常積極進行推廣活動，為保持零售銷售額而
犧牲利潤，而有關趨勢自去年起至本期間並無改變。英國脫歐對歐洲之影響
及地緣政治局勢日趨緊張持續拖累全球經濟發展，並對成衣批發業務構成困難，
本公司一直以非常審慎態度管理已終止經營業務。本期間，本公司錄得已終
止經營業務之整體營業額約136,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經重列）：約90,700,000
港元），並錄得除稅前溢利約3,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反彈16.7%（二零一五年
（經重列）：除稅前溢利2,700,000港元）。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2,5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經重列）：2,200,000港元）。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整體毛利率下
跌至4.19%（二零一五年（經重列）：6.09%）。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錄得之每股
基本溢利為0.19港仙（二零一五年（經重列）：0.1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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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本集團整體（包括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基本虧損總
額為0.01港仙（二零一五年（經重列）：0.06港仙）。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170,5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77,300,000港元），包括銀行及現金結餘19,9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3,100,000港元）。按流動資產約159,7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66,400,000港元）除以流動負債約44,3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8,300,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之流動比率輕微上升至3.60（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3.44）。

外幣管理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即本集團旗下實體之功
能貨幣）計值。因此，本集團相信其所面對之外幣風險極微，故並無進行任何
對沖活動。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向兩家附屬公司注資之已訂約但未撥備
資本承擔約為50,82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2,109,000港元）。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
抵押及或然負債。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1,321,682,525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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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除「業務回顧」一節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
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出售或投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70名僱員。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833,000港元。僱員薪酬乃經參
考市場條款後釐定，符合業內同類職務之薪酬水平。僱員因應個人表現酌情
獲發年終花紅。本集團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提供福利，包括香港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

前景

在董事會將以更審慎態度維持現有業務種類時，董事會亦一直不斷物色不同
投資機遇，而董事會相信，本集團完善業務範圍之方法可提升本公司對股東
之價值。

與此同時，本集團管理層會繼續物色業務機遇為股東創造更多價值。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或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
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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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
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
權益及淡倉。

名稱╱姓名 倉位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

好倉 實益擁有人 970,000,000
（附註）

73.39%

Easy Adv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之
 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

73.39%

Advance Shine Holdings 
 Limited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之
 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

73.39%

Sino Classic Global Limited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之
 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

73.39%

Great Novel Limited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之
 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

73.39%

仇百全先生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之
 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

73.39%

歐翠儀女士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之
 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

73.39%

周啓文先生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之
 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

73.39%

附註：

該等股份由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分別由 (i)

Sino Classic Global Limited（歐翠儀女士為其唯一實益擁有人）擁有30%；(ii)Great Novel Limited（周
啓文先生為其唯一實益擁有人）擁有30%；及 (iii)Advance Shine Holdings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
Easy Advance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40%。仇百全先生為Advance Shine Holdings Limited之唯一實益
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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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於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
任何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
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之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第A.4.1條除外。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及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守則採納相關職權範圍。

根據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獲委以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截至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全體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無獲委以特定任期，
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上退任及接受重選，以及最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一次。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董事會深明內部監控之重要性，以保障股東之權益與投資及本集團資產，並
管理業務風險。

董事會負責確保本集團維持一套穩健有效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並透
過審核委員會檢討有關制度是否充足有效。

董事會將不時審閱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於其認為適當時作出必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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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彼等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規定準則。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陳志遠先生。審
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可供本公司公開查閱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遵
守上市規則之公眾持股量規定。

於網站刊登資料

本業績公佈可於本公司網站www.uright.com.hk瀏覽。

承董事會命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鄧國洪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鄧國洪先生及吳卓凡先生；
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謝祺祥先生、麥家榮先生及陳志遠先生。


